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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三條、第
九條、第三十八條之一及附表三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有價證券已在證券

交易所上市或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

第三條規定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開發行

公司 (以下簡稱上市公

司或符合上櫃審查準則

第三條規定之上櫃公司) 

，得申報募集與發行海外

公司債、海外股票、參與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及申

報其已發行之股票於國

外證券市場交易。 

已與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有價證

券上市契約或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

價證券審查準則第三條規

定申請且已與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簽訂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契

約之公開發行公司，得申

報於辦理國內承銷作業時

，同時募集與發行海外股

票或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

證。 

有價證券已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興櫃股票審查準則規定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開發行公司(以下簡稱興

櫃股票公司)，得申報募集

第三條 有價證券已在證券

交易所上市或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

第三條規定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開發行

公司 (以下簡稱上市公

司或符合上櫃審查準則

第三條規定之上櫃公司) 

，得申報募集與發行海外

公司債、海外股票、參與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及申

報其已發行之股票於國

外證券市場交易。 

已與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有價證

券上市契約或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

價證券審查準則第三條規

定申請且已與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簽訂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契

約之公開發行公司，得申

報於辦理國內承銷作業時

，同時募集與發行海外股

票或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

證。 

有價證券已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五條

規定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開發行公司(以下

簡稱興櫃股票公司)，得申

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劃於現

行多層次資本市場架構下

開設「戰略新板」，興櫃股

票公司將包括登錄戰略新

板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戰略新板興櫃股票公司，

爰修正第三項有關興櫃股

票公司之定義規定，以資明

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4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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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行海外轉換公司債及

海外附認股權公司債。 

未上市或未符合上櫃

審查準則第三條規定之公

開發行公司得申報募集與

發行海外普通公司債及以

所持有其他上市公司或符

合上櫃審查準則第三條規

定之上櫃公司股票作為償

還標的之海外可交換公司

債及海外附認股權公司債

。 

報募集與發行海外轉換公

司債及海外附認股權公司

債。 

未上市或未符合上櫃

審查準則第三條規定之公

開發行公司得申報募集與

發行海外普通公司債及以

所持有其他上市公司或符

合上櫃審查準則第三條規

定之上櫃公司股票作為償

還標的之海外可交換公司

債及海外附認股權公司債

。 

第九條 發行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本會得退回其募集

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 

一、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

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情

事之一者。 

二、本次募集與發行海外

有價證券計畫不具可

行性、必要性及合理

性者。 

三、前各次募集與發行及

私募有價證券計畫之

執行有下列情事之一

，迄未改善者： 

(一)無正當理由執行

進度嚴重落後，

且尚未完成。 

(二)無正當理由計畫

經重大變更。但

計畫實際完成日

距申報時已逾三

年，不在此限。 

(三)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計畫經重大

變更，尚未提報

股東會通過。 

(四)最近一年內未確

第九條 發行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本會得退回其募集

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 

一、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

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情

事之一者。 

二、本次募集與發行海外

有價證券計畫不具可

行性、必要性及合理

性者。 

三、前各次募集與發行及

私募有價證券計畫之

執行有下列情事之一

，迄未改善者： 

(一)無正當理由執行

進度嚴重落後，

且尚未完成。 

(二)無正當理由計畫

經重大變更。但

計畫實際完成日

距申報時已逾三

年，不在此限。 

(三)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計畫經重大

變更，尚未提報

股東會通過。 

(四)最近一年內未確

一、按企業併購法已於一

百零四年七月八日修

正放寬併購對價多元

化，合併等併購案件不

再限於以發放新股為

對價，得以股份、現金

及其他財產支付，考量

實務上合併案件，大多

以現金搭配股份方式

進行，以取得被合併公

司全數股權，而概括承

受被合併公司全部權

利義務，並訂有合併契

約及合併後之具體營

運計畫，為利渠等公司

資金籌措運用彈性，爰

放寬第一項第七款有

關發行人持有大量閒

餘資金之限制標準，增

訂募資用途係用於「合

併」非以買賣有價證券

為主要業務之公司，募

資計畫並符合具可行

性、必要性及合理性等

條件者，得不受本款限

制之規定，並參酌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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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依第十一條及

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九條第一

項第四款至第九

款規定辦理。 

(五)未確實依公開發

行公司辦理私募

有價證券應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情節重大。 

(六)未能產生合理效

益且無正當理由

。但計畫實際完

成日距申報時已

逾三年，不在此

限。 

四、本次募集與發行海外

有價證券計畫之重要

內容（如發行辦法、

資金來源、計畫項目

、預定進度及預計可

能產生效益等）未經

列成議案，依公司法

及章程提董事會或股

東會討論並決議通過

者。 

五、非因公司間或與行號

間業務交易行為有融

通資金之必要，將大

量資金貸與他人，迄

申報時尚未改善者。 

六、有重大非常規交易，

迄申報時尚未改善者

。 

七、持有具流動性質之金

融資產投資、閒置性

資產或投資性不動產

而未有處分或積極開

發計畫，達最近期經

實依第十一條及

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九條第一

項第四款至第九

款規定辦理。 

(五)未確實依公開發

行公司辦理私募

有價證券應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情節重大。 

(六)未能產生合理效

益且無正當理由

。但計畫實際完

成日距申報時已

逾三年，不在此

限。 

四、本次募集與發行海外

有價證券計畫之重要

內容（如發行辦法、

資金來源、計畫項目

、預定進度及預計可

能產生效益等）未經

列成議案，依公司法

及章程提董事會或股

東會討論並決議通過

者。 

五、非因公司間或與行號

間業務交易行為有融

通資金之必要，將大

量資金貸與他人，迄

申報時尚未改善者。 

六、有重大非常規交易，

迄申報時尚未改善者

。 

七、持有具流動性質之金

融資產投資、閒置性

資產或投資性不動產

而未有處分或積極開

發計畫之總金額，達

券處理準則第八條第

一項第八款用語，酌作

文字修正。 

二、參酌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八條第二項對以買

賣有價證券為主要業

務之公司定義，新增第

二項，明確定義以買賣

有價證券為主要業務

之公司範圍。 

三、現行第二項至第四項

移列第三項至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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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告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之權益之

百分之四十或本次申

報發行海外有價證券

募集總金額之百分之

六十者。但所募得資

金用途係用於購買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或

用於合併非以買賣有

價證券為主要業務之

公司且有具體增資計

畫佐證其募集資金之

必要性，不在此限。 

八、為他人借款提供擔保

，違反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五條規定

，情節重大，迄未改

善者。 

九、本次募集與發行海外

有價證券之認購人或

認購之最終資金來源

為發行人之關係人者

。所稱關係人，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十、直接或間接赴大陸地

區投資金額違反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規

定者。但本次募集資

金運用計畫係用於國

內購置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並承諾不再增

加對大陸地區投資者

，不在此限。 

十一、公司全體董事或監

察人持股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 違反本法第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告股東權益之百分之

四十或本次申報發行

海外有價證券募集總

金額之百分之六十者

。但所募得資金用途

係用於購買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且有具體

增資計畫佐證其募集

資金之必要性，不在

此限。 

八、為他人借款提供擔保

，違反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五條規定

，情節重大，迄未改

善者。 

九、本次募集與發行海外

有價證券之認購人或

認購之最終資金來源

為發行人之關係人者

。所稱關係人，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十、直接或間接赴大陸地

區投資金額違反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規

定者。但本次募集資

金運用計畫係用於國

內購置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並承諾不再增

加對大陸地區投資者

，不在此限。 

十一、公司全體董事或監

察人持股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 違反本法第

二十六條規

定，經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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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條規

定，經本會通

知補足持股

尚未補足。 

(二) 加計本次申

報發行股份

後，未符本法

第二十六條

規定持股成

數。但經全體

董事或監察

人承諾於募

集完成時，補

足持股，不在

此限。 

(三) 申報年度及

前一年度公

司全體董事

或監察人未

依承諾補足

持股。 

十二、最近二年度財務報

告，未依有關法令

及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編製，且情節重

大者。 

十三、發行人或其現任董

事長、總經理或實

質負責人於最近三

年內，因違反本法

、公司法、銀行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

、商業會計法等工

商管理法律，或因

犯貪污、瀆職、詐

欺、背信、侵占等

違反誠信之罪，經

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者。 

十四、合併發行新股、受

通知補足持

股尚未補足

。 

(二) 加計本次申

報發行股份

後，未符本

法第二十六

條規定持股

成數。但經

全體董事或

監察人承諾

於募集完成

時，補足持

股，不在此

限。 

(三) 申報年度及

前一年度公

司全體董事

或監察人未

依承諾補足

持股。 

十二、最近二年度財務報

告，未依有關法令

及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編製，且情節重

大者。 

十三、發行人或其現任董

事長、總經理或實

質負責人於最近三

年內，因違反本法

、公司法、銀行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

、商業會計法等工

商管理法律，或因

犯貪污、瀆職、詐

欺、背信、侵占等

違反誠信之罪，經

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者。 

十四、合併發行新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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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公司股份發行

新股、依法律規定

進行收購或分割發

行新股，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第

二章第五節

規定，情節

重大。 

(二)受讓或併購

之股份非為

他公司新發

行之股份、

所持有非流

動之股權投

資或他公司

股東持有之

已發行股份

。 

(三)受讓之股份

或收購之營

業或財產有

限制買賣等

權利受損或

受限制之情

形。 

(四)違反公司法

第一百六十

七條第三項

及第四項規

定。 

 (五)被合併公司

最近一年度

之財務報告

非經會計師

出具無保留

意見之查核

讓他公司股份發行

新股、依法律規定

進行收購或分割發

行新股，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第

二章第五節

規定，情節

重大。 

(二)受讓或併購

之股份非為

他公司新發

行之股份、

所持有非流

動之股權投

資或他公司

股東持有之

已發行股份

。 

(三)受讓之股份

或收購之營

業或財產有

限制買賣等

權利受損或

受限制之情

形。 

(四)違反公司法

第一百六十

七條第三項

及第四項規

定。 

(五)被合併公司

最近一年度

之財務報告

非經會計師

出具無保留

意見之查核



 

8 

 

報告。但經

出具保留意

見之查核報

告，其資產

負債表經出

具無保留意

見，不在此

限。 

十五、內部控制制度之設

計或執行有重大缺

失者。 

十六、申報日前一個月，

其股價變化異常者

。 

十七、違反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情事者。 

十八、上市、上櫃公司或

興櫃股票公司未依

本法第十四條之六

第一項規定設置薪

資報酬委員會或未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情節重大者。 

十九、未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七條之一第一

項但書規定將電子

方式列為表決權行

使管道之一者。 

二十、證券承銷商於發行

人申報時最近一年

內經本會、臺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及中華民國

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處記缺點累計達十

點以上，且自被處

記缺點累計達十點

之日起未逾三個月

報告。但經

出具保留意

見之查核報

告，其資產

負債表經出

具無保留意

見，不在此

限。 

十五、內部控制制度之設

計或執行有重大缺

失者。 

十六、申報日前一個月，

其股價變化異常者

。 

十七、違反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情事者。 

十八、上市、上櫃公司或

興櫃股票公司未依

本法第十四條之六

第一項規定設置薪

資報酬委員會或未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情節重大者。 

十九、未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七條之一第一

項但書規定將電子

方式列為表決權行

使管道之一者。 

二十、證券承銷商於發行

人申報時最近一年

內經本會、臺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及中華民國

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處記缺點累計達十

點以上，且自被處

記缺點累計達十點

之日起未逾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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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二十一、違反其他法令規

定，或本會為保

護公益或維護

國家信譽，認為

有必要者。 

前項第七款所稱以買

賣有價證券為主要業務之

公司，係指發行人所合併

之公司最近期財務報告帳

列現金及約當現金、流動

資產項下之金融資產及持

有發行人發行之有價證券

占公司資產總額百分之五

十以上，且買賣或持有前

揭資產之收入或損益占公

司收入或損益百分之五十

以上者。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

款規定，對於發行人申報

以已發行股份參與發行海

外存託憑證或以已發行股

票至國外證券市場交易者

，不適用之。 

發行人合併外國公司

、受讓外國公司股份，或

依法律規定收購或分割外

國公司而申報增資發行新

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者，不適用第一項第三款

、第五款及第十款規定。 

發行人屬金融控股公

司、銀行業、證券業或期

貨業，於計算第一項第七

款之資產時，得免將流動

性質之金融資產投資項目

計入。發行人屬保險業，

得不適用第一項第七款規

定。 

者。 

二十一、違反其他法令規

定，或本會為保

護公益或維護國

家信譽，認為有

必要者。 

前項第四款至第十款

規定，對於發行人申報以

已發行股份參與發行海外

存託憑證或以已發行股票

至國外證券市場交易者，

不適用之。 

發行人合併外國公司

、受讓外國公司股份，或

依法律規定收購或分割外

國公司而申報增資發行新

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者，不適用第一項第三款

、第五款及第十款規定。 

發行人屬金融控股公

司、銀行業、證券業或期

貨業，於計算第一項第七

款之資產時，得免將流動

性質之金融資產投資項目

計入。發行人屬保險業，

得不適用第一項第七款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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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之一  (刪除) 第三十八條之一   中華民

國一百零一年九月十七

日修正之第四條第七款

及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

第九款、第十款及第四項

，其適用情形如下： 

一、股票於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於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應自一

百零二會計年度適

用。 

二、股票未於證券交易所

上市或未於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應

自一百零四會計年

度適用。但得自願自

一百零二會計年度

適用。 

三、未依前二款規定辦理

之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應依本準則一百

零一年九月十七日

修正發布施行前之

規定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考量我國已於一百零四

會計年度全面採用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爰刪

除我國公開發行公司

分階段採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之過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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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適用申報受讓外國公司股份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修正後) 

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申報書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信用卡

等事業）、金管會保險局（保險事業適用） (以上均含附件乙份) 

主  旨：本公司擬受讓        公司股份以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爰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

三、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開具下列事

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報。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受讓他公司股份 

名稱、數量 
 

受讓公司之國籍、主

要營業項目及 

主營業所所在地 

 

章程所定股份 

總數及金額 

章程修正前  
換股比例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 

總數及金額 
 

海外存託憑證單位總數

及每單位海外存託憑證

表彰原有價證券之數額 

 

發行新股之股數、金

額及發行條件(含新

舊股權利義務是否相

同) 

 

本次發行海外存託憑

證表彰有價證券之種

類、數額及其佔實收

股本比率 

 

預定發行地點 

及交易地點 
 

存託機構  

保管機構  

預定發行日期  主辦承銷商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十七） 

(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三)受讓股份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董事會或股東會議事錄。 

(四)海外存託憑證發行計畫中英文本。 

(五)存託機構名稱、國籍、主要營業所所在地之證明文件。 

(六)發行人與存託機構所簽訂之存託契約約定事項。 

(七)存託機構與保管機構所簽訂之保管契約約定事項。 

(八)存託機構代理人授權書。 

(九)主辦證券承銷商出具對發行人參與募集與發行該海外存託憑證之評估報告。 
(十)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查核報告書。(申報日期已逾所應公告申報各季財務報告期限者，應加送最近一季經會

計師核閱（或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核閱（或查核）報告。) 

(十一)最近三年度會計師在查核簽證時所出具之內部控制改進建議書副本。 

(十二)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十三)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其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四)股份交換之合作契約書並加附中譯本。 

(十五)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並加附中譯本。（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七)中央銀行同意函影本。 

(十八)最近經濟部變更登記核准函及變更登記表影本。 

(十九)證券承銷商出具「承銷手續費之收取不以其他方式或名目補償或退還予發行人或其關係人或前二者所指定之人等」之聲明書。（附

表二十） 

(二十）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報人：                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地  址： 

代表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Ａ４格式用紙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發行人名稱、

地址及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

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附件資料如為外文者，應附中譯文。 

         三、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修正說明】因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公布之公司法修正條文，已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

一日施行，爰配合修正主旨援引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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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適用申報受讓外國公司股份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修正前) 

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申報書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信用卡

等事業）、金管會保險局（保險事業適用） (以上均含附件乙份) 

主  旨：本公司擬受讓        公司股份以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爰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

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開具下列事

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報。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受讓他公司股份 

名稱、數量 
 

受讓公司之國籍、主

要營業項目及 

主營業所所在地 

 

章程所定股份 

總數及金額 

章程修正前  
換股比例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 

總數及金額 
 

海外存託憑證單位總數

及每單位海外存託憑證

表彰原有價證券之數額 

 

發行新股之股數、金

額及發行條件(含新

舊股權利義務是否相

同) 

 

本次發行海外存託憑

證表彰有價證券之種

類、數額及其佔實收

股本比率 

 

預定發行地點 

及交易地點 
 

存託機構  

保管機構  

預定發行日期  主辦承銷商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十七） 

(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三)受讓股份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董事會或股東會議事錄。 

(四)海外存託憑證發行計畫中英文本。 

(五)存託機構名稱、國籍、主要營業所所在地之證明文件。 

(六)發行人與存託機構所簽訂之存託契約約定事項。 

(七)存託機構與保管機構所簽訂之保管契約約定事項。 

(八)存託機構代理人授權書。 

(九)主辦證券承銷商出具對發行人參與募集與發行該海外存託憑證之評估報告。 
(十)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查核報告書。(申報日期已逾所應公告申報各季財務報告期限者，應加送最近一季經

會計師核閱（或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核閱（或查核）報告。) 

(十一)最近三年度會計師在查核簽證時所出具之內部控制改進建議書副本。 

(十二)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十三)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其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四)股份交換之合作契約書並加附中譯本。 

(十五)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並加附中譯本。（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

附) 

(十七)中央銀行同意函影本。 

(十八)最近經濟部變更登記核准函及變更登記表影本。 

(十九)證券承銷商出具「承銷手續費之收取不以其他方式或名目補償或退還予發行人或其關係人或前二者所指定之人等」之聲明書。

（附表二十） 

(二十）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報人：                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地  址： 

代表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Ａ４格式用紙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發行人名稱、

地址及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

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附件資料如為外文者，應附中譯文。 

         三、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